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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魏汎霓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3279
傳真：02-8788-4137
電子信箱：edu_se.1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33088107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月薪制特教助理員第2次甄選簡章1份 (33296576_1133088107_1_ATTACH1.

odt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13學年度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第二次

甄選簡章」1份，本局業訂於113年8月26日（星期一）辦

理本次甄選，請協助公告周知並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

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」、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

業要點」及「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教學生助

理人員服務品質計畫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甄選委請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-臺北市北區特教

資源中心辦理，相關重點摘述如下：

(一)113年8月2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起辦理報名、書審及面

試等作業（相關作業時程依簡章規定）。

(二)曾參加第1次甄選獲錄取惟未獲分發進用學校者，得逕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大佳國小 1130822

*RHAA113300583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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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第2次甄選之面試。惟第1次甄選已獲分發並至進用

學校完成報到者，不得再參加本次甄選。

(三)選填志願表於報名時繳交，分發作業時依應考人所填志

願序及面試成績分發服務學校。

(四)報名資格及相關作業事項與期程，請詳參第二次甄選簡

章（如附件）。

三、請各校鼓勵符合資格人員報名參加，並請協助於報考人員

服務時數證明書（如簡章之附件5）核章，惟如應考人原服

務學校（園）已開立該校（園）格式之服務證明，該證明

已載明服務時數且經原服務學校加蓋關防或業務單位章

者，可使用該校（園）原本發給之服務證明佐證，無須依

本格式另行開立服務證明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特教資源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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